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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永平县民政局属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能为拟订全

县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部门规范性文件，承担对全县社会组织进

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拟订社会救助政策、标准，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等工作；负责全县的行政区划工作，承办全县地名的命

名、更名和注销工作，负责全县的地名工作；拟订全县城乡基层

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拟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

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推进养老服务工作；制定全县社会福利事

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社会捐助工作；推进社会工作人才

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负责民政管理事务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等。

2022 年县民政局年初批复预算总额 2,520.67 万元，均为一

般公共预算；2022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2,520.67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6,008.0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465.71 万元。部门决算总支出 6,473.76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3,241.79 万元，项目支出 6,149.58 万元，年末无

结转结余。

二、绩效评价结论

县民政局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 89.83 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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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级为“良”。县民政局根据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及

年度工作任务制定了绩效目标，预算管理基本规范，基本支出预

算保障了部门年度工作的正常开展，资产使用基本规范，职责履

行方面基本实现了本年目标任务，加强了社会兜底保障，提高社

会救助的精准性，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方面也得到了一定体现，

但仍存在着部分资金使用不合规，部分项目实施未达预期、高龄

补助项目津贴发放不精准，业务管理需进一步规范的问题亟待解

决。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优化制度及落实方案，救助、殡葬管理规范发展

县政府、县组织部、县民政局结合永平县实际情况，先后印

发及制定了《中共永平县委办公室 永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

印发《永平县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永平县动员社

会组织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永办

通〔2022 〕14 号）》《永平县 2022 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标方案》等制度及方案，

设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打造了示范性儿童之家，做到救助方

面精准施保、应保尽保及应退尽退，殡葬管理 7 个乡镇全覆盖乡

镇农村公益性公墓，除特殊民族风俗地区，均已实现 100%火化。

（二）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推进省、州两级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全面牵头

完成行政区划联合检查工作州市县之间大保线。落实城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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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形成由党组织引领、社区负责、社会协

同、公众参与的新型工作格局。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部分资金使用不合规

一是存在高龄老人补助发放不及时的情况，2022 年存在 11

月份补发 10 月高龄老人补助情况；二是 2022 年 7#2 号凭证支付

2022 年春节退休干部座谈会餐费 1105 元，不符合关于印发《永

平县民政局 2022 年春节慰问方案》的通知（永民发〔2022〕2 号）

文件“二、慰问活动具体安排 4.民政局退休老干部慰问。召开老

干部座谈会，组织老干部吃一餐年饭（费用控制在 1000 元以内）”

的规定。

（二）部分项目实施未达预期

一是部分项目未达计划数。2022年永平县高龄老人津贴对象

预算目标人数4,200人，实际补助人数3,853人，救助人数占预算

目标人数91.74%；残疾人两项补贴预算目标41,613人次（申报预

算数42,468人次－停发2,261人次＋新增1,406人次），实际完成

41,016人次发放，完成率为98.57%；城乡低保补助对象9,440人，

实际补助7,972人，完成率为84.45%；特困人员补助计划完成950

人，实际完成869人，完成率为91.47%。主要原因是预算编制准确

性不高，县民政局预算申报以上年末数据及在其基础上扩增人数，

人数扩增无依据支撑，导致与实际人数存在偏差。

二是养老建设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其中：部分项目进度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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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如龙街镇只拆除了原有的老建筑，完成了项目进度的 15%；

博南镇老街社区日间照料仅完成了房间的改造项目，项目进度

已完成 45%；博南镇龙盘社区、杉阳镇永和村鸿翔自然村等活

动场所项目还在建设中，建设进度为 30%；部分项目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如厂街乡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只进行了前期可研编制

规划工作；水泄乡咱咧阿母腊自然村处于前期招投标工作阶段；

厂街乡七昌村丫口自然村已经完成建设，暂未进行验收。主要

原因是项目前期招标及资金申请时间较长，造成一定程度工程延

期；存在资金缺口，工程款难以及时拨付。

三是殡葬建设项目滞后。殡仪馆尾气处理设备采购已在 2022

年 12 月完成；由于资金到位后，实施单位需在政府平台进行项目

采购申报，项目前期评估、招标时间较长，导致殡仪馆附属工程

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才开始建设，而附属工程完毕后才能紧接安

装一拖二尾气处理设备，火化炉尾气处理设备安装及附属工程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才竣工验收，殡葬建设项目延期完成。

（三）高龄补助项目津贴发放不精准，业务管理需进一步规

范

1.2022年永平县出现 2个高龄老年人高龄补贴长期错打现象。

一是永平县厂街乡三村蒋从弟 2016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 3 月份的

高龄补贴错打到常怀凤账户，合计 3450 元，已于 2023 年 8 月 8

日追回，并于 2023 年 8 月 8 日补发给蒋从弟；二是永平县厂街乡

七昌村马付华从 2016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 3 月份的高龄补贴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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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赵国忠账户，合计 3450 元，已于 2023 年 8 月 2 日追回，并于

2023 年 8 月 2 日补发给马付华家属。主要是县民政局检查机制不

健全，未联合各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对高

龄老年人管理数据更新不及时。

2.未制定经办人员考核实施细则，经办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出

现明显错误，如：办理人员看错身份证号；部分高龄老人补助未

通过一卡通进行发放（5 人，涉及资金 500 元）。因部分高龄老

年人长期卧床，行动不便，不能办理社保卡，未能获取社保卡信

息，一卡通导入失败，采取线下发放的方式发放高龄补贴。未严

格落实当月死亡次月停止发放的要求，死亡后未及时取消享受资

格、停发补贴。

五、建议

（一）细化相关工作流程，加强资金管理

一是严格执行发放的时间区间、对高龄补贴资金务必形成

发前核对时间，发后核对资金，对项目的实施和资金的使用情

况进行“双监控”；财政部门密切配合，保证资金及时到位，避

免出现次月发上月补助资金，造成时间上的误差。二是加强资

金管理，要合理限定费用预算总额，强化报销结算管控；上级

部门和监督部门要严格日常监督，定期组织审计、财政等单位

开展联合检查。

（二）合理预计预算目标，加强统筹协调

一是建议项目主管部门开展项目前期调研工作，联合县人力



vi

资源社会保障局、县统计局等，统计近年实际参保人数与变化趋

势，参考实际数据，合理预计预算年度目标人数；建议县民政局

年中可追加组织一次统计高龄老人、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实际救

助人数，用于核实当年享受困难群众救助人数的变化，若变化较

大，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针对性做预算调整。

二是项目实施单位提前谋划，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合

理制定项目进度计划，关注项目进度变化对其他部分的影响，

监督项目进展状况，同时完善项目保障措施，确保项目的落实、

推进、完成。

（三）强化责任，完善管理，规范业务操作

1.建议县民政局进一步明确高龄津贴发放管理责任，对造

成对象不准、重报、漏报、错发等问题的，严格实行追查问责。

2.制定经办人员考核实施细则，要求乡镇民政工作人员按

月动态管理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工作相关信息，加强人员信息比

对分析和录入，做到死亡后及时取消享受资格、停发补贴，严格

做到当月死亡人员次月停止发放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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